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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案例】 “十三薪”等同年终奖？ 要看合同真实意思

文 阿斌 摄 展翔

别混淆了“十三薪”与年终奖

【司法实践】 哪些情况下劳动者维权获支持

临近年底，关于年终奖、十三薪的话题日渐热门。有人问：到底什
么是十三薪？它与年终奖是不是一回事？在这里，我们一起详细了解吧。

实际操作中，如果劳动合
同或单位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

十三薪的支付条件、 时间、范
围、标准等，原则上应按约定和
规定执行。 比如规定发放当月
时在职或工作满一年的职工才

可获得十三薪， 在员工未满足
规定条件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
可以不支付十三薪。

但如果用人单位并未具体

规定十三薪的发放方案， 而仅
仅规定每年发放十三薪， 司法
实践中也可能将其认定为发放

时间为“每年第 12 个月”，且不
要求限于在职范围， 从而要求
用人单位按照员工当年在职时

间占全年比例发放十三薪。
最高院指导案例 183 号指

出： 虽然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规定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

者不能享有年终奖， 但是劳动
合同的解除非因劳动者单方过

失或主动辞职所致， 且劳动者
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时， 劳动
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

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以上裁判规则同样适用于

十三薪争议。司法实践中，如因
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劳动者在

十三薪发放之前离职的， 或者
用人单位被认定为违法解除终

止的， 则劳动者要求支付十三
薪，也可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但十三薪的计算标准与年

终奖可能会有所区别。在劳动争
议处理中，如相关标准有明确规
定的，都按照规定执行；如没有
明确规定，年终奖标准可能参照
上年度标准或几个年度的平均

值，而十三薪标准可能参照发放
当月员工固定工资，或解除劳动
合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

如某案中，法院认为，尽管
公司员工手册规定， 员工须每
年到 12 月 31 日在职才可享受
十三薪待遇， 然而公司的违法
解约阻止了员工获取十三薪条

件的成就， 公司应由此承担不
利后果。 员工确认十三薪按发
放当月时员工的固定工资金额

计，故按照员工 2021 年在职的
天数，计算得出应支付 2021 年
十三薪数额。 （案号：（2022）沪
0101 民初 20482 号）

年终奖，顾名思义是对员
工一年工作的奖励。 十三薪，
即第十三个月工资，也称 “年
底双薪”。 当然也有单位发的
是十四薪、十五薪等。 它是改
革开放后随着外资企业的进

入而逐步形成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内

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工资
分配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当
时政策也允许这些企业可以

不比照国有企业发放各类餐

补、交通补贴等，以年终加发
一个月工资来代替。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十三薪更多体现了
各类补贴的综合发放。

随着国家对企业工资分

配的改革，内资企业也拥有了
工资分配自主权，一些内资企
业就借鉴了十三薪的做法。目
前很多企业的十三薪也具有

一定的年终奖励性质。甚至在

某些人的日常表述中，十三薪
和年终奖经常被混用。所以在
处理劳动争议时，就两者是否
系当事人约定的同一个名目

的款项发生争议，首先应结合
案情判断当事人相关约定的

真实意思表示。
如在某案中，关于十三薪

争议的焦点在于，公司发送的
录用信中约定的“服务至年底
的员工获发第十三个月工资，
当年新入职员工工作未满一

年（但服务至年底的），第十三
个月工资将按比例计发 ”，与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年终奖金
为 30000 元， 如在该年度的
工作时间未满一年 ，且在发
放奖金时为在职 ，则年终奖
金按照在该年度内的实际工

作天数与该发放周期内的全

部工作天数的比例相应折

算”， 两者是否系同一个名目

的款项？
对此 ，法院认为 ，从录用

信及劳动合同的内容来看，录
用信明确原告年薪为 390000
元 ， 剔除每月工资 30000 元
后 ， 剩余固定发放 30000 元
（除工作未满一年予以折算
外）； 劳动合同明确员工年薪
为 360000 元， 另有 30000 元
固定发放的年终奖（除工作未
满一年予以折算外）。 两项约
定的数额相同 ， 计算方式相
同，且均系用人单位对于劳动
者工作至年底的奖励，而公司
未同时发放过该两笔奖励，故
采信公司意见，确认该两项约
定系同一个名目的款项。现公
司已支付 2022 年度年终奖 ，
故对于员工要求支付 2022 年
十三薪的诉讼请求 ， 不予支
持。 （案号：（2023）沪 0115 民
初 67655 号）

【规范意义】 两者并非同一名目 发放条件也不同

尽管法院认可在以上案

例中，年终奖已成为是“十三
薪”的别名，但是规范意义上
的十三薪与年终奖，确是不同

名目的款项。
按照会计准则，对于年底

一次性奖励， 即与每月无关，
公司年底根据经营情况，按一

定比例分配给员工的奖金，会
计处理一般直接记入工资。而
十三薪则属于职工福利。当然
实务中， 为了扩充工资基数，

增加职工福利可抵扣数额，一
般也将十三薪直接记入工资。
但说明两者并非同一名目。

在实际运用上， 年终奖更
能体现绩效考核的结果， 在没
有相关约定的情况下， 有可能
会被认为是一种激励机制，属
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范畴，用
人单位可以根据其经营状况决

定是否发放以及如何发放。 而
十三薪更能体现公平性， 一般
在员工提供了正常劳动的情况

下， 企业不得以经营亏损为由
拒绝发放。

与年终奖一样， 法律法规
没有对用人单位发放十三薪做

出具体的规定， 它属于企业自
主管理的范畴， 公司可以根据
自身情况来考虑是否发放以及

如何发放。 但用人单位一旦规
定了十三薪制度， 十三薪就成
为劳动者的一种可期待利益，
不再属于企业单方决定的范

畴，用人单位就应按规定支付。
如在某案中，2020 年 9 月

25 日，某公司向叶某发出录取
通知书， 告知职位为高级客户
经理，月薪标准为 25000 元，在
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 全年
享受 13 个月月薪。后叶某经劳
动仲裁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 请求公司支付

2020 年度年终奖差额 6000 元
和第十三薪 25000 元等。 公司
辩称年终奖是根据考评规则通

知发放的， 劳动合同中对于十
三薪没有约定， 应当以劳动合
同约定为准， 十三薪已通过年
终奖的形式发放完毕。

法院认为， 公司按照相关
标准发放年终奖并无不当，但
十三薪并非是员工提供劳动的

对价， 而是用人单位给予员工
的福利，现双方《劳动合同》仅
对工资报酬进行了约定， 未涉
及年终奖金、福利等，叶某也没
有同意取消十三薪， 故录用通
知书中关于十三薪的约定仍然

有效。根据录用通知书，十三薪
的享受前提为 “完成全年工作
任务”， 叶某在 2020 年不存在
未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形， 公司
理应支付十三薪。

公司又辩称 “十三薪”与
“年终奖”系同一性质，法院认
为， 十三薪的支付条件为叶某
只要“完成全年工作任务”即可
取得 25000 元， 而年终奖需根
据公司年终奖考评规则进行考

核后确定支付金额， 金额随奖
项不同而不同， 故而两者性质
并不相同，对此抗辩不予采纳。
（案号 ： （2021） 沪 0120 民初
223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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